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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3-2-160-017

意大利某机械股份公司诉山东某工程机械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

纠纷案

——电商平台展示内容与制造行为的认定

关键词 民事 侵害发明专利权 电商平台 展示内容 经营者 制造

基本案情

意大利某机械股份公司系专利号为02829511.0、名称为“用于破碎

并筛分石头的铲斗”的发明专利的权利人，其发现山东某工程机械公司

在“爱采购”“搜了网”“材料网”上发布的产品照片内容与专利产品

相同，除标注数量、售价等信息外，还标注了山东某工程机械公司的商

标，产地显示为山东济宁，同时还标注有产品的工作原理。意大利某机

械股份公司比对后发现上述电商平台上许诺销售的山东某工程机械公司

产品的工作原理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相同，部分照片所显示的产品上还

标注有意大利某机械股份公司的商标，遂起诉要求山东某工程机械公司

停止制造、销售、许诺销售侵权产品的行为，并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

理开支。山东某工程机械公司确认电商平台上的照片系专利产品照片

，并称照片来源于互联网；工作原理来源于该公司购买两台专利产品时

获得的产品说明书内容；电商平台上关于山东某工程机械公司产品的商

标、产地、数量的信息都是该公司为了销售产品杜撰而来，均不真实

，该公司实际上并无制造、销售所展示产品的行为。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仅凭山东某工程机械公司在

电商平台上发布的信息不足以认定该公司存在制造、销售行为；虽有许

诺销售行为，但因山东某工程机械公司曾购买过两台专利产品，则网页

上发布的工作原理并不一定是指被诉侵权产品的工作原理，而有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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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专利产品的工作原理，所以无法认定山东某工程机械公司在电商平台

上许诺销售的产品的技术方案落入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故于2022年

4月28日作出（2021）鲁01知民初931号民事判决：驳回了意大利某机械

股份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意大利某机械股份公司不服，提出上诉。最

高人民法院认为山东某工程机械公司制造、许诺销售的破碎斗的技术方

案落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的保护范围，该公司的制造、许诺销售行为构

成对涉案专利权的侵害，其虽因涉案专利权的保护期限届满而无需承担

停止侵权的民事法律责任，但仍应根据意大利某机械股份公司的请求赔

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故于2023年8月31日作出（2022）最高法知

民终2021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鲁

01知民初931号民事判决；二、山东某工程机械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赔偿意大利某机械股份公司经济损失90万元；三、山东某工程

机械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意大利某机械股份公司合理

维权开支2000元；四、驳回意大利某机械股份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山东某工程机械公司在电商平台上许诺销售的

破碎斗中，有五款产品各自在“爱采购”“材料网”“搜了网”上的销

售链接旁均展示有产品图片，山东某工程机械公司确认图片中的产品即

为专利产品。同时，上述五款被诉侵权产品的销售网页中亦大量使用了

山东某工程机械公司所确认的专利产品图片。再结合销售网页上显示的

品牌、产地、价格、型号、数量等信息，足以认定山东某工程机械公司

作出了销售网页图片所展示产品的意思表示，构成对该产品的许诺销售

行为，因此可以认定山东某工程机械公司在“爱采购”“材料网”“搜

了网”许诺销售的该五款被诉侵权产品的技术方案落入涉案专利权的保

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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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上述五款被诉侵权产品销售网页中标注的产品信息，包括品

牌“金耀”、产地“山东济宁”、型号系山东某工程机械公司自编、数

量上百台等，均与山东某工程机械公司仅采购两台“100%意大利进口

”“MB”牌破碎斗的情况相矛盾；且与山东某工程机械公司关于其所购

两台专利产品已于2020年售出的陈述冲突，山东某工程机械公司上述主

张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

同理，综合考虑山东某工程机械公司在多个电商平台上许诺销售上

述五款被诉侵权产品，以及销售网页中关于产地、数量的记载，网页图

片显示陈列有数台被诉侵权产品等因素，再结合网页中标注的“厂家直

销”“电联定制”等内容，以及山东某工程机械公司未能举证说明其许

诺销售的被诉侵权产品来源情况等事实，可以合理推定山东某工程机械

公司存在制造上述五款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至于销售行为，因意大利

某机械股份公司未举证证明山东某工程机械公司实际销售有被诉侵权产

品，故对意大利某机械股份公司的相应主张不予支持。

需要说明的是，山东某工程机械公司关于其在“爱采购”“材料网

”“搜了网”上就被诉侵权产品所标注的信息虚假，仅是出于宣传产品

目的而编造的主张，明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十七条

关于“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全面、真实、准确、及时地披露商品或者服

务信息，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电子商务经营者不得以虚构交

易、编造用户评价等方式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

导消费者”的规定，有害于电子商务诚信体系的建设，更不能在面临意

大利某机械股份公司的专利侵权主张时成为其逃避法律责任的借口，对

山东某工程机械公司的这一抗辩主张不应予以支持。山东某工程机械公

司制造并在“爱采购”“材料网”“搜了网”上许诺销售的五款被诉侵

权产品的技术方案落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的保护范围，山东某工程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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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施的制造、许诺销售上述被诉侵权产品行为构成对涉案专利权的

侵害。

裁判要旨

人民法院可以综合考虑被诉侵权人在电商平台上展示的产品销售链

接中关于产品型号、产地、数量的标注以及“厂家直销”等描述，合理

推定被诉侵权产品由其制造。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11条（本案适用的是2009年10月1日施

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11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17条

一审：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鲁01知民初931号民事判

决（2022年4月28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知民终2021号民事判决

（2023年8月31日）


